
 

独立董事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的有关规定，

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

料及决策程序等的核查，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

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： 

因公司下属子公司东营市河口区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拟向银

行新增银行综合授信业务，并由公司为其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度

为 35,000 万元，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，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。本

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，无其他对外担保。公司董事

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程凡贵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此担保额度内，办理具体的签署

事项。公司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、李汉国先生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为东营市河口区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

主要是为了东营市河口区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，本次担保是公

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，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我们

同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该担保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独立意见： 

为促进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，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，公司拟为 2 家合

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所签订的原料购销合同提供不超过 600 万元的采购货

款担保，担保期限 1 年内有效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连带责任担保，主要是

为了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，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子公司担保，该担保事

项符合相关规定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我们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

采购货款连带责任担保，该担保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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